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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厦门大学修缮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厦门大学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5 日     

资产与后勤事

务管理处 

通知 



- 2 -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修缮工程施工现场管理，提高安全生产

和文明施工管理水平，合理拨付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费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、

《福建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厦门

大学修缮工程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《厦门大学修缮工程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所有工程。 

第三条 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是安全文明施工的责任主体，

对其施工、监理范围内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负责。学校资产与后

勤事务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资产后勤处”）负管理及督查责任。 

第四条 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应当建立科学规范的安全文

明施工管理制度及监督机制，采取切实可行的安全保卫和文明管

理措施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规定和规范要求组织

施工，严禁违规操作，谨防安全事故，杜绝不文明行为。 

 

第二章 文明施工管理 

第五条 施工期间需要用水用电的，施工单位应当向资产后

勤处水电气管理科申请办理临时施工用水用电手续，安装施工水

表、电表，并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缴费，禁止私自接引临时用水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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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。 

第六条 施工车辆应当办理校园出入证件，并停放在指定场

所。禁止在校园内违停乱放、高速行驶和鸣笛，不得影响校园交

通。 

第七条 施工现场应当按规范设置“五牌一图”，标牌应当

规格统一、位置明显、字迹清晰。 

第八条 施工现场应当按照学校要求设置围挡，围挡安装应

当做到稳固、整洁、美观。 

第九条 施工现场要采取防粉尘、防噪音、防灯光措施，不

得对学校教学科研活动和师生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。 

第十条 施工现场的材料、机械及设备应当在指定区域有序

堆放并设置指示牌，不得混合堆放，务必保持施工现场整洁干净。

易燃易爆及危险品要严格按规定单独放置管理，并设置安全警示

牌。 

第十一条 施工现场的建筑废料和垃圾要及时清理，室外改

造的建筑垃圾应当严格按要求堆放在指定区域，并运至政府允许

堆放、处置建筑垃圾的校外地点进行处理；室内装修建筑垃圾需

用编织袋装袋后自行运走；严禁从高处乱抛杂物。 

第十二条 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必须统一着装、佩戴安全

帽，禁止穿拖鞋、打赤膊，严禁大声喧哗、打架斗殴、赌博及饮

酒等不文明行为；施工现场禁止吸烟，如有必要，施工单位可以

在非施工区域设置专门的吸烟区；施工现场除值班人员外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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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宿其他人员。 

第十三条 施工期间应当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。考试期

间考场周边一律禁止施工。在学生宿舍、教工住宅区域施工的，

应当避开休息时段，晚上18:00至次日早上8:00、中午12:00至

14:30时段禁止施工；确需连续作业的，应当报资产后勤处审批，

并至少提前三日设置显著标牌告知广大师生及住户。 

第十四条 施工过程中应当对原有成品设施设备及周边景观

绿化采取保护措施，若造成损坏，应当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。禁

止直接在地面搅拌水泥砂浆。 

第十五条 施工结束后应当清理、清洗施工现场，不得有杂

物、泥沙等残留物，做到工完料尽场清；工程验收后因返工产生

的垃圾应及时清除。 

第十六条 施工期间由暴雨、台风等自然原因导致施工现场

脏乱无序的，在自然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清理，并尽可能完好地

恢复周边环境卫生。 

 

第三章 安全施工管理 

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当制定安全施工专项方案，

做好施工人员安全教育，配备专职安全员，采取必要安全措施。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及资产后勤处现场管理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

当不定期组织安全检查，落实安全生产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施工现场应当配置可以使用的安全帽、安全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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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网、消防器材等安全设施；若有重大危险源的，应当按规定

设立警示标志。 

第十九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施应安装符合规范要求的漏

电保护器，移动工具、手持式电动工具应一机一闸一保护。严禁

私自乱拉线路。 

第二十条 施工现场有明火作业的（焊、割等），应提前报

学校保卫处审批后方可施行。施工现场应当明确划分明火作业

区，配置足够数量的灭火器材，准备充足的消防水源，采取有效

的防护遮挡措施。 

第二十一条 施工现场有特种设备作业的，特种设备作业人

员必须取得建设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，

方可从事相应岗位作业。禁止疲劳作业、带病上班。 

第二十二条 施工现场有高空作业的，应当划出危险禁区，

设置明显标识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出。作业现场必须设置符合规范

要求的防护设施，作业人员应当佩戴安全帽、系挂安全带。登高

作业前应当仔细检查登高工具和安全用具等防护设施是否符合

要求。高空作业时应使用绳索、吊篮、高架车或吊车等传递物件，

禁止高空抛物。 

 

第四章 奖惩措施 

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及资产后勤处现场管理人员负责修缮

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的管理与监督。施工期间应当对施工单位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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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的行为提出处理、处罚意见，上报资产后勤处领导批准后

执行；工程结束后组织项目考评，对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的表

现进行评分。 

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在从事我校修缮工程中能够严格按照

国家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规范要求和本办法的规定组织施工，并

且在工程考评中成绩良好的，我校给予以下奖励： 

（一）施工单位已经入选我校遴选库的，在我校使用遴选库

确定修缮工程审核委托项目的委托对象时予以优先考虑； 

（二）施工单位还未入选我校修缮工程施工单位遴选库（以

下简称“遴选库”）的，在我校增补遴选库施工单位时予以优先

考虑。 

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在从事我校修缮工程中若有违反国家

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规范要求或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给予责令当

场整改、责令限期整改、责令停工整顿、扣减工程款等惩罚（具

体惩罚措施及标准详见附表）；屡教不改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列

入不诚信名单；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六条 监理单位在承担我校修缮工程监理工作中对施

工单位的安全文明施工情况监管不力，给予责令限期整改、扣减

监理费等惩罚（具体惩罚措施及标准详见附表）；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列入不诚信名单；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

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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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由资产后勤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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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厦门大学修缮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惩罚标准一览表 

责任 

主体 

行为 

类型 
行为内容 惩罚措施及标准 

1.施工 

单位 

1.1违反

文明施

工规定 

1.1.1 未办理临时施工用水用电手续，或未按规

定缴纳水电费，或私自接引临时用水用电 
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2000元/次，

且须补缴所欠水电费 

1.1.2 施工车辆在校园内违停乱放，或高速行

驶，或高声鸣笛 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200元/次 

1.1.3 施工现场未按规范设置“五牌一图” 
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，扣减工程款

1000元/次 

1.1.4 施工现场未按要求设置围挡 
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，扣减工程款

2000元/次 

1.1.5 施工现场未按要求采取防粉尘、防噪音、

防灯光措施，且对学校教学科研活动和师生日

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
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2000元以上5000元以

下工程款 

1.1.6 施工现场的材料、机械及设备无序堆放，

施工现场杂乱不堪 

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，扣减工程款

1000元/次 

1.1.7 施工现场的建筑废料和垃圾未按要求堆

放、收集或清理 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500元/次 

1.1.8 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时未着统一服装，

或未佩戴安全帽，或有穿拖鞋、打赤膊等不文

明行为 
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200元/人/次 

1.1.9 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饮酒或在非吸烟区

吸烟，或者在学校内发生打架斗殴、赌博等不

文明行为，或者非值班人员在施工现场留宿 
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500元/人/次 

1.1.10 学校有考试安排且事先已经发放停工通

知，考试期间仍在考场周边进行噪音施工 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5000元/次 

1.1.11 休息时间在学生宿舍、教工住宅区域进

行噪音施工；或确需连续作业的项目未经资产

后勤处审批通过或未提前三日设置显著标牌告

知师生住户 
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2000元/次 

1.1.12 施工过程中未对原有成品设施设备及周

边景观绿化采取保护措施，或者直接在地面搅

拌水泥砂浆 
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2000元/次 

1.1.13 施工结束后未清理、清洗施工现场，或

工程验收后未及时清除返工产生的垃圾 

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，扣减工程款

2000元/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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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施工 

单位 

1.2违反

安全施

工规定 

1.2.1 施工现场未按要求配备安全帽、安全带、

安全网或消防器材，或者配备的安全用具不可

用 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 1000 元/次 

1.2.2 易燃易爆及危险品未按规定单独放置管

理，或施工现场的重大危险源未设立警示标志 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 1000 元/次 

1.2.3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施未按规范安装使

用 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 2000 元/次 

1.2.4 在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区域吸烟、使用

明火 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5000元/次 

1.2.5 未经保卫处审批直接进行明火作业 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5000元/次 

1.2.6 施工现场有明火作业的，未明确划分明火

作业区，或未配备足够的消防设施 
责令限期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2000元/次 

1.2.7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工程款5000元/人 

1.2.8 高空作业未采取规定的防护措施，或者高

空抛物 

责令当场整改，并扣减2000元以上5000元以

下工程款 

1.3其他 
其他违反国家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法律法规、

规范要求或违反我校管理规定的行为 
视具体情况予以处罚 

2.监理 

单位 

2.1履职 

不力 

对危险性或重要性较大的工程部位和施工环节

未实施旁站监理，或者未做好旁站监理记录 

扣减监理费5000元/次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
视情况加大罚款力度 

2.2监管 

不力 

未能及时发现施工单位违反安全文明施工管理

规定的行为，或者发现后未能及时通知甲方现

场管理人员或上报资产后勤处 

扣减监理费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/次；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，视情况加大处罚力度 

2.3其他 
其他违反国家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法律法规、

规范要求或违反我校管理规定的行为 
视具体情况予以处罚 

注：具体惩罚内容以资产后勤处出具的处罚通知书（单）为准 

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 2019 年 4月 12 日印发 

 

资产与后勤事务管理处 2019 年 4月 12 日印发 

 


